
本报讯 1 月 31 日，坛防指
发布《金坛区关于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企业复工疫情防控的通
知》。

通知指出，各类企业不得
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前复工，涉
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疫
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及
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
企业除外。春节期间未停产企
业按照原规模生产，不得扩大
现有规模，不得新招录用员工。
各企业最大程度动员离坛员工
不提前回坛。全区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近期一律不得组织人员
来坛。企业须依法依规保障员
工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合法权
益。因特殊原因确需提前复工
的企业，原则上使用在坛员工，
不从外地输入，确有需要的，企
业必须严格筛查并上报镇（区、
街道）履行审核手续。

通知指出，企业要切实落
实好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企
业必须建立疫情防控机制，建
立企业内部疫情防控组织架

构，确保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主
体责任落实。把好企业员工入
口关，全面排查所有员工，对复
工所有外来员工按照“一人一
档”进行建档筛查，凡从疫情重
点地区返坛的企业员工，必须
严格执行居家或在企业集体宿
舍单间隔离 14天的要求。企业
要做好口罩、测温计、消毒水等
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
物资储备不少于3天用量。员工
500 至 10000 人的企业，按照每
100人一间的标准单独设置隔离
间，企业要按照卫健局等相关部
门制定的标准开展疫情防护和
隔离工作。企业要每日监测上
报员工身体状况，督促员工佩戴
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具备上
述复工条件的企业可提出复工
申请，所有已开工企业都要执行

“四个到位”要求。
通知指出，提前复工办理

流程为：企业申请，企业按照
复工条件进行自我评估，具备
条件的可向属地镇（区、街道）
提出书面申请。审核批准，各

镇（区、街道）对申报企业组织
现场核实，严格把关，符合条
件的由镇（区、街道）填写金坛
区企业复工申请情况统计表，
报区企业复工工作专班审核
后报区防控指挥部复核，同意
后由镇（区、街道）指导企业复
工。各镇（区、街道）每日将所
有复工（含已开工）企业员工
及生产情况报区防控指挥部，
区防控指挥部每日下午 5 点前
将复工企业名单报常州市防
控指挥部。我区已成立区企
业复工工作专班，统筹协调全
区企业复工工作。

通知指出，对未经审批擅
自复工或扩大规模的企业，以
及未按要求落实有关防疫主体
责任或出现疫情的企业，及时
采取相关措施，责令停产，造成
后果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其他成员单位按照《金坛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 工 作 指 导 意 见》（坛 疫 控

（2020)1 号）明确的职责分工，
做好联防联控工作。 臧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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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创新办公方式，可考虑远程协同，视频会
议。少开会，少集中。

隔离观察：从外地返回，居家观察2周，每天测量体
温，并做好记录。

佩戴口罩：返程途中，全程戴口罩，办公室里，也要
戴口罩。

少坐公交：建议步行，骑车上班，如必须乘坐公共交
通，全程佩戴口罩。

电梯消毒：电梯做好消毒，乘坐电梯，必戴口罩。
打包用餐：避免扎堆就餐，打包带回，单独用餐。
勤快洗手：外出回家，咳嗽或打喷嚏，饭前便后，接

触脏物，一定要洗手。
保持通风：办公室做好日常消毒，勤开窗，常通风，

建议每天通风3次，每次20-30分钟。
不要聚会：不参加聚会和集体活动，不去影院/KTV，

商场等人群密集场所。
配合检查：如遇健康询问检查，务必配合，为他人，

更是为自己。

给即将返岗人员的防护建议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发
改局获悉，我区粮油储备充足，
市场供应充裕。为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区发改局将加强
统筹调度，全力做好当前粮食
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根据我们的统计，全区现有
库存稻谷 5万余吨、小麦 4万余
吨、成品粮油合计6000余吨”，区
发改局粮食与物资储备科科长许
锴表示，这完全可以保障全区市
民120天以上的口粮供应。

据了解，自 1月 25日起，区

发改局已经部署生产能力较大
的粮食加工企业做好加工和配
送工作，每日加工能力达到 600
吨以上，并要求粮食加工企业
优先供应本地市场，绝不能恶
意抬价，全力保障我区粮油食
品的正常供应。

许锴告诉记者，从区发改
局价格监测条线反馈的数据来
看，当前全区各大超市粮油价
格平稳，库存充足，市民不用担
心粮油食品的供给情况。

钱晔 李鹏宇 陈玉婷

我区粮油储备充足 市场供应充裕

2020年2月3日 星期一
编辑：师杰 组版：陈丽华 4版

工作简报 免费赠阅 编辑部地址：金坛区晨风路61号 新闻热线：82368015 82368022 在线阅读：www.jintannet.com 投稿信箱：jrjt005@163.com 常州信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本报讯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和市
委、市政府最新要求，结合《金坛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意见》，
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下发通知，进一步加强疫情接触人员
排查管控。

重点排查以下10类人员：
（一）湖北籍在坛临居务工就业外来人员；
（二）金坛籍湖北高校在读大学生；
（三）1 月 15 日以来金坛本地实有人口中

有湖北旅居经历的返坛人员；
（四）1 月 15 日以来湖北籍在坛登记旅馆

住宿人员；
（五）全区 2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5 个国省

干线公路道口以及 35个港口码头留观点工作
发现的湖北籍来坛人员；

（六） 航空、铁路、客运等票务系统推送
的 1月 15日以来湖北籍在坛人员，以及有湖
北旅居经历的返坛、来坛人员；

（七）个人通过到社区、村委申报 1月 15日
以来有湖北旅居经历的人员；

（八）1 月 15 日以来驾乘“鄂”牌汽车人员
以及湖北籍驾乘人员；

（九）1 月 15 日以来群众反映疑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感染人员或密切接触人员；

（十）上级部门要求核查排查的人员。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

治疗”的原则，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核
查、第一时间处置，防止疫情输入、蔓延、输出，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联防联控，发现相
关线索，可通过拨打 120、110、12345 电话，或
到社区村委、所在地派出所反映。 蒋建君

我
区
出
台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接
触
人
员
排
查
管
控
工
作
方
案


